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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仁化县农业农村局为正科级的县政府工作部门,中共仁化

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贯彻落

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关于“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

署，按照县委工作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三

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三农”工作的中长期规划、重大

政策。组织起草农业农村有关规范性文件，负责农业综合执法。

参与农业农村经济与发展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并提出政策建

议。

2.统筹推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文化、

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牵头组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统筹

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和农耕文化建

设工作落实。指导监督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3.拟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的政策。牵头负责农村综合改革有关工作。负责农民承包地、

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负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和集体资产管理工作。指导农民合

作经济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与

发展。

4.统筹全县扶贫开发和老区建设工作。牵头起草扶贫开发、

老区建设的规范性文件，拟订相关规划、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

负责扶贫开发工作督查考核评估，指导推动专项扶贫、行业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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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和社会扶贫。

5.指导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乡镇企

业发展工作。提出促进大宗农产品流通的建议，培育、保护农

业品牌。发布农业农村经济信息，监测分析农业农村经济运行。

承担农业统计和农业农村信息化有关工作。

6.负责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等农业各产业

的监督管理。指导粮食等农产品生产。组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指导农业标准化生产。负责渔业

管理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

7.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测、追溯、风险评估，发布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信息。

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负责农业检验检测体系建设。

8.组织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指导农用地、渔业水域以及农

业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耕

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工作。指导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和

农业清洁生产。指导设施农业、生态循环农业、节水农业发展

以及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农业生物质产业发展。牵

头管理外来物种。

9.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组织

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设，加强有关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组

织兽医医政、兽药药政药检工作，负责执业兽医和畜禽屠宰行

业管理。

10.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负责全县

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动植物防疫检疫体系建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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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监督动植物防疫检疫工作，组织扑灭疫情。

11.负责农业投资管理。提出农业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

建议。编制县级农业投资项目建设规划，提出农业投资规模

和方向、扶持农业农村发展财政项目的建议，按规定权限审

批农业投资项目，负责农业投资项目资金安排和监督管理。

12.推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指导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组织开展农业

领域的高新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推广。

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和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

13.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拟订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

设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开发，指

导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和农村实用人才培

训工作。

14.牵头开展农业对外合作工作。承办政府间农业涉外

事务，组织开展农业贸易促进和境内外农业交流合作，参与

执行有关农业援外项目。

15.完成县委、县政府和市农业农村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内设机构及人员编制

仁化县农业农村局内设机构有：办公室、法规与改革股、

发展计划股、财务与审计股、农村社会事务促进股、乡村产业

发展与农村合作经济指导股、扶贫规划开发股（县老区建设办

公室）、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与信息化股、种植业管理股、养

殖业管理股、农田建设管理股、科技教育与农业机械化股、农

业综合执法股和机关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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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机构改革优化整合，仁化县农业农村局新设（保留）仁

化县畜牧兽医水产局、仁化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站、

仁化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仁化县农田水利工程事务中心、

仁化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等 5 个下属事业单位。其中仁化县畜

牧兽医水产局为独立核算预算单位，其余为非独立核算预算单

位。

仁化县农业农村局机关编制 32 名（其中行政编制 23 名、

行政执法专项编制 9 名），事业编制 29 名。实有在职在编人

员 59 人，机关后勤服务人员 11 人。离退休人员 36 人。

（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完成及成效

总体工作情况：

1.现代农业全面推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力推进

复工复产，全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对标服务和融入“双区”，

努力打造绿色生态生产基地，武深高速农业经济带建设全面推

进和精细农业稳步发展，优质特色农产品供给能力显著提升；

粮食生产工作全面完成。完成粮食种植面积 15.02 万亩，其中：

水稻种植面积 14.32 万亩，玉米（春秋）4912 亩，大豆 1257

亩,薯类 839 亩，超额完成市下达我县 2020 年粮食生产任务；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镇村建设走在前列。继续抓好 2019

年项目建设，大力开展 2020 年“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申报创

建工作，2020 年全县有 1 个镇 13 个村共 14 个镇村认定为省级

专业镇村；同时，仁化县丹霞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被认定为第

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全县省级“菜篮子”基

地达到 4 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量提质。2020 年全县新增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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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级农业龙头企业 6 家、县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5 家、

县级示范家庭农场 13 家；农业科技支撑水平进一步提升。全方

位抓好农业人才培育，培育了 88 名高素质农民；成立了农村夜

校 15 所，设置教学点 28 个，开展了水稻、花生高产栽培、柑

橘病虫害防控等培训班 30 多期，进一步有效提升农业科技支撑

水平，打通农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生猪产能逐步恢复。

加快推进畜禽养殖产业发展，稳定生猪生产和市场供应，2020

年新改扩建猪场 17 家，全县生猪年末总存栏量 9.5 万头（预计，

下同），全年出栏 17.1 万头。

2.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效显著。已完成全县977个村庄“三

清三拆三整治”，拆除农村破旧泥砖房 62806 间 176.50 万平方

米，全县农村无害化户厕普及率达 99.8%，建成农村公厕 157

座。建立健全村规民约等长效管护机制，农房管控风貌进一步

提升。累计实施了 589 个自然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完成村内

道路、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集中供水等基础设施。累计对环

丹及国省道沿线 127 自然村实施提升工程，建成瑶山组、新源、

新坪等一批美丽乡村示范点，成功打造阅丹、环丹沿线美丽乡

村示范带。阅丹公路沿线、董塘河碧道沿线正建设中。

3.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面达标。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

措，不折不扣抓好脱贫攻坚各项政策举措落实。对全县未脱贫

45 户 119 人实行“双帮扶”责任制，严格按照贫困户退出标准

和退出程序，完成退出验收工作。继续大力推进产业扶贫，补

齐短板弱项，全面巩固提升我县已出列贫困村、已脱贫人口的

脱贫成果。建立了预警机制和制定兜底保障政策，对全县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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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卡贫困户以及有致贫风险的农村家庭进行动态监测和预警帮

扶工作。4 月，我县顺利通过省扶贫开发成效考核。2020 年，

全县33条省定贫困村退出及3219户 9242人建档立卡贫困对象

全部达到退出标准。

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2020 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 37.22 亿元，增长 4.3%；

农业增加值 229125 万元，增长 3.5%。

种植业生产方面：2020 年，我县水稻、花生、蔬菜等种植

面积分别为 14.32 万亩、96802 亩、33121 亩，目前全县贡柑、

沙田柚、茶叶等种植面积累计分别达 20 万亩、2.8 万亩、1.48

万亩。

畜牧业生产方面：我县生猪总存栏 9.5 万头，出栏 17.1 万

头，其中能繁母猪存栏 0.91 万头；羊存栏 8860 只，出栏 3850

只；牛存栏 710 头，出栏 150 头；家禽存栏 63.4 万只，出栏 118

万只；肉类总产量 14650 吨；水产养殖面积 1683 公顷，水产品

总产量 9827 吨。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目标 1： 完成上级下达粮食生产任务，保障粮食蔬菜生产

稳定；

目标 2：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作；

目标 3：对标省、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

村考核要求，巩固提升环境整治成效，加快实施阅丹公路沿线、

董塘河碧道沿线建设；

目标 4：扶持开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建设，发展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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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扶持产业产值有所提高；

目标 5：积极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上级下达高标农田

建设任务；

目标 6：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落实预警兜底机制，防

止贫困户和边缘户的返贫致贫风险。

（五）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资金来源于县级财政预算及上级下达的项目

资金。

部门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2020 年本部门拨款收入

15427.54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907.6 万元，减少 5.56%，

主要变动情况：2020 年项目经费财政拨款减少。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

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建立健全预算管理制度。单位不断强

化预算意识，实行部门综合预算管理，形成以单位领导支持、

财务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保证预算编制

质量；编制收支预算坚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统筹兼顾”

的原则；严格执行批复的预算、按照规定调整预算；按照财政

部门决算编制要求，真实、完整、准确、及时编制决算。

2020 年的各项财政资金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安排，按时足额

到位，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等现象。经费到达后，我局制

定了资金使用方案，严格按财政资金管理工作规定和用途专款

专用,部门项目按期完成顺利通过验收，各项年初绩效目标基本

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有所提高，项目组织管理和财务管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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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健全规范，未发生违法违规问题。且通过本级资金投入带动，

从而实现更多的项目效益。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

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上级业务部门指导下，

我局大力开展粮食生产、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高标准农田

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工

作，实现全县农业农村健康发展，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各项绩

效目标均达标，完成情况良好。具体情况如下：

指标 1：粮食种植面积实际完成 15.02 万亩，超额完成任

务；

指标 2：拆除农村破旧泥砖房实际完成 62806 间 176.50 万

平方米；

指标 3：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实际完成 0.6 万亩；

指标 4：培育高素质农民 88 名；

指标 5：开展水稻、花生高产栽培、柑橘病虫害防控等培训

班 30 期；

指标 6：新增认定县级农业龙头企业 6 家；

指标 7：新增县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5 家；

指标 8：水稻保险投保面积 13.34 万亩；

指标 9：农房保险投保户数 4.0858 万户。

（三）自评结论

绩效自评综合评价结果分为优（得分≥90 分）。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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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预算执行存在偏差，国家有政策规定，但预算安排

不足，无法满足实际需求；由于上级交办任务有些无法预计和

列入年初预算支出，需要在年度中进行预算追加和调整；在部

分经费开支的过程中，存在一些执行规定难的问题；

2.缺少控制意识，对专项资金使用只是数字上的简单汇总，

而没有从财务角度加以分析和运用，特别是缺乏对资金使用情

况的综合评价，没有通过费用预算进行专项资金支出控制，对

资金使用结余的具体原因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

3.内部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4.经费保障水平偏低，县级预算执行基本只能以保人员经

费、保正常运转进行为主而无力其他。从决算情况看，进行大

项目建设基本靠上级财政资金。

改进建议：

1.加强绩效评价工作培训。绩效评价工作是最近几年来新

增的一项重要工作，很多的专业术语不能理解，绩效评价的质

量得不到保证；

2.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监管。在保证建设质量的前提下，指

导加快项目实施支付进度。


